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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水电在四川，四川水电在凉山。借水电开发这一千载

难逢的机遇实现“水电经济强县”，成了凉山州南部东侧的宁

南县委县政府确定的发展方向。就在宁南县的水电事业蓬勃

发展的同时，由宁南旭鑫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宁南旭鑫”）投资修建的依补河五级水电站却被勒令停产、停

建。这使得宁南旭鑫“十年之功，毁于一旦”：经济损失累计

3000余万，上百名职工无处可去，公司濒临破产。

宁南县发改局和环保局的解释是，宁南旭鑫存在未批先

建、未批扩容、资金周转不灵、超期修建等“数宗罪”。因此，对

其做出行政处罚，勒令宁南旭鑫立即停产、停建。

然而，记者实地调查的结果却与之有较大的出入。所谓

“未批先建、未批扩容”的工程，是县水利局上一任局长批准

的；所谓“资金周转不灵,没有建设实力”，只是宁南县政府相关

部门置宁南旭鑫公司已经建成四级电站，五级电站已经完成

80%以上的事实不顾，公然否认事实，并蒙蔽上级政府；所谓

“超期修建”，则是县发改局常务副局长刘元庆“选择性失忆”，

不记得批复过宁南旭鑫延后工期的申请。

而究其背后的缘由，政府对水电站开发权的觊觎不容忽

视。当一片蛮荒之地显露出富裕之色，政府出尔反尔、坐享其

成的事件并不在少数。或低价回收、或暴力强拆、或政策施压，

种种手段无非就是让企业主动撤出。政府与民争利，或者权力

寻租已经成为影响政商关系的最大障碍。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民营企业为我国的经济建设和发展

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在其经营过程中，尤其是民营企业在进

行项目投资时，合法权益往往得不到保障，在利益受到损害时

也经常得不到合理的赔偿。这一现象的存在，不仅损害到民营

企业的利益，更损害了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还对我国的政治

稳定和社会稳定造成了负面影响。

即使宁南旭鑫的确存在未批先建等问题，县环保局、发改

局等相关政府部门的行政行为也是不合法规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规定，行政机

关在作出处罚决定前，当事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行政机关

必须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

据，应当进行复核；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

行政机关应当采纳。显然，宁南县相关部门并未告知旭鑫公司

有哪些申诉权利，也未给公司任何陈述申辩的机会，就强行勒

令其停产停建。

按国家相关规定，电站扩容必须事先申请，由于客观原

因，地处偏远山区的小水电站也可完成扩容后补办手续。由此

可见，宁南县政府部门以“扩容没有报批”为理由，勒令宁南旭

鑫停产停业的行为，是不符合国家规定的。

尽管违法执政只是我国社会建设中极少数不和谐的小音

符，然则防微杜渐，只有采取一定的措施，杜绝这种现象的发

生，才能更好更有效地保障我国民众的利益，才能切实做到

“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

在《罗马盛衰原因论》里孟德斯鸠曾经这样说过，“要防止

滥用权力，就必须用权力来约束权力。”若想杜绝违法执政的

现象，我国必须首先建立健全监督机构，加强对官员使用执政

行为的监督，防止官员为了一己私欲滥用手中的职权、违法执

政，从而损害百姓、企业的利益。

新闻评论

本报记者龚友国

宁南县政府面对媒体监督辩称自己无过

5月 21日，《宁南政府强收水电开
发权，依补河电站建成不准发电》在本

报见报后，一时间引起了社会的关注，

政府依法行政的话题成了老百姓关注

的热点，先后被新华网、腾讯网、四川日

报网、中国广播网等数十家网络媒体转

载。5月 27日，记者一行再次来到凉山
州，就此事件进行跟踪报道。

“宁南县政府应对
自己的行政行为负责”

27日下午，西昌晴空万里、烈日高
照，温度高达 35度。

在凉山州委宣传部，宣传部副部长

陈甫林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说，稿件

见报后，四川省政协副主席、中共凉山

州委书记翟占一非常重视，亲自批示并

责成相关部门认真调查处理。

陈甫林告诉记者，收回宁南旭鑫公

司水电开发权的行政处罚不是州人民

政府作出的，宁南县是一级政府，对宁

南旭鑫公司所在的依补河水电开发拥

有行政管辖权，旭鑫公司在水电开发中

违规与否均由宁南县人民政府调查认

定，然后按规定报州里面审批，如果说，

经调查，收回旭鑫公司水电开发权的行

政处罚是错误的，就应该依法纠正，宁

南县政府应对自己的行政行为负责。

并不是媒体报道了州政府才重视，

陈甫林告诉记者说，据了解，宁南旭鑫

公司曾经先后向上级政府投诉，州政府

也组织了州纪委、州发改委等相关部门

进行核实调查。

但据知情人士介绍，凉山州发改委

两次调查均认为宁南县所反映的旭鑫

公司超过施工时间，没有建设实力与事

实不符，并不同意收回该公司的四、五

级水电开发权。

对于《中国企业报》的报道，陈甫林

告诉记者，宁南县委向我们反馈说是严

重失实，我们州委宣传部也责成宁南县

政府与记者沟通说清事实。在建立社会

主义法制的今天，必须依法行政，我们

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依法保护人民群

众的合法权益，是党委政府应尽的责

任。面临新机遇，肩负新使命。在凉山州

委州政府提出了与全国人民一道同步

实现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更需要社会

各界特别是我们媒体的支持，我们有勇

气有决心去面对在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也欢迎媒体对我们的监督，帮助我们发

现工作中的不足。

陈甫林说，新闻报道的目的是解决

问题，今后，记者在新闻采访中发现问

题，可以随时向我们反映，我们上级政

府一定会重视。

“报道对县政府造成了
极大的负面影响”

5月 28日，经过近 3个小时的颠
簸，记者再次抵达宁南。

县委常委、委宣传部长蔡定元情绪

十分激动地告诉记者：“《中国企业报》

这一次的报道引起了我县的高度重视，

并专门为此召开常委会。我们认为，整

个文章是片面之词，是严重失实的，这

对宁南县政府和相关部门造成了极大

的负面影响，我们县委政府要求《中国

企业报》给我们一个说法。”

蔡定元说，公司名称和法人名字是

错的（注：21日的报道中，记者把旭鑫
公司的“旭”笔误为“夕”），他们查遍所

有工商登记，都没有这个公司。其次，报

道提到的宁南县委某主要领导把高兴

旭叫到办公室，提出给高兴旭 300万，
让他交出第五级电站开发权，也是失实

的。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杜双刚说，高

兴旭曾将这个事举报到上一级部门，州

纪委专门成立调查组调查此事，并对此

作出结论：没有这回事。

至于高兴旭说他自己不愿意未批

先建，是县领导要求他这么做的，也是

失实的。杜双刚说：“事情究竟是怎样

的，还需要深入调查。究竟是他自己造

成的，还是我们领导造成的？如果是领

导造成的，那就举报嘛。”

蔡定元说，报道不应该称宁南县政

府为旭鑫公司定下“数宗罪”，因为公司

违反相关规定的事实确实存在。在宁南

旭鑫未批自建的过程中，公司始终没有

履行任何报批手续，还违规转让水电开

发权。

杜双刚表示，县里从去年 7月份出
了整改通知，要求宁南旭鑫在 9月份之
前完成整改，但此期间宁南旭鑫毫不整

改，也没有找过任何单位任何人询问公

司应该如何整改。

高兴旭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

采访时说道，从 2012年 8月 18日被强
行停止发电，停止建设至今，公司留守

人员的生活照明用电都没有，何来整改

拆出发电设备的动力电？我们就用人工

花力气慢慢地整改，政府认为是未批先

建的 3个小电站已经全部就地封存，希
望县政府前来核实。

杜双刚告诉记者，这次事件县委政

府安排他来负责，他完全按照上级要求

操作，在操作过程中也非常尊重企业。

比如，如果按照州委的要求，应由宁南

县委托中介公司进行评估。但他就要求

发改局一定要告知公司，和他们一起来

比选中介公司，最后还要在网上公开。

当记者问：宁南旭鑫公司是否同意

评估并和政府一起选了中介评估公司，

杜双刚说，他是这么要求下去的，不过

公司是否参与，他不清楚。

杜双刚强调，人都会犯错，犯了错

就要改。宁南旭鑫始终不改，一意孤行，

结果落到这个田地，完全是它咎由自

取。宁南县政府当然希望自己范围内的

企业良好发展，带动地方经济。但是对

于这样的企业、这样的人，宁南县无法

支持，所以不存在报道中说的“数宗

罪”。

宁南县收回依补河四、五级电站没

有任何法定依据。对于记者深入调查采

访所揭示宁南县政府单方面指认旭鑫

公司超过施工期限、没有实力建设的真

相，以及政府涉嫌为了获取三峡公司巨

额赔偿强行收回四、五级电站的报道，

身兼依补河电站建设相关问题处置领

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的杜双刚和蔡定元

则只字未提。

在采访的最后，记者提出请县发改

局、县水务局等相关部门与《中国企业

报》记者沟通说明“报道失实”的部分，

在蔡定元同意安排后的两天时间里，没

有一个部门与记者联系。

“高兴旭涉嫌行贿案
是宁南县委交办的”

宁南县检察院指控高兴旭涉嫌行

贿罪。2008年，宁南旭鑫公司为获取
1800万元的依补河四级电站建设资金
贷款，高兴旭涉嫌向县信用联社主持工

作的原副主任郑阳（已经判刑并服刑 2
年时间）行贿 50万元，2011年 1月 6
日高兴旭被执行逮捕。2011年 8月 3
日取保候审。

5月 21日，《宁南政府强收水电开
发权，依补河电站建成不准发电》一组

稿件在本报见报后的第二天，已经取保

候审 22个月的高兴旭接到法院 29日
开庭的通知，随后又推迟一天在 30日
开庭公开审判。

对法院开庭审判，高兴旭心中无

底，前期在监狱羁押 8个月的阴影还没
散去，又将面临庭审。人已经憔悴不堪，

口中反复念叨：50万元，是信用社主任
强行索贿，法院会公正判决吧？他期盼

的眼神中希望从记者处得到肯定的答

案。

高兴旭说，取保候审期间，县里面

不止一次的找他谈话说，如果放弃依补

河四、五级发电站，前面一二三级可以

恢复发电，所有对他的指控全部取消。

“但，我绝对不会同意！”高兴旭口

气非常坚定地告诉记者，“他们的阴谋

不会得逞，我会讨回公道。”

5月 30日上午 9时，宁南县人民
法院开庭审理高兴旭涉嫌行贿一案，中

共宁南县政法委派人全程旁听了案件

的审理过程。

据宁南县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局宁

检反贪移诉(2011)01号起诉意见书称：
“高兴旭涉嫌行贿一案，系宁南县委交

由我院办理，本院党组高度重视”，而宁

检刑诉（2011）34号起诉书中载明：从
2011年 3 月 4 日移送审查起诉后，被
公诉科分别在 4月 4日、6月 3日两次
退回反贪局补充侦查。

一检察院系统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怎么会由县委直接交办影响并不大的

50万涉嫌行贿案？如果说是纪委在办
案中发现了其他涉嫌行贿的案子并移

交检察院办理更符合程序。

记者查阅相关资料发现，高兴旭涉

嫌行贿案，从 2011年至今检察院先后
四次向法院提起诉讼，又四次撤回起

诉，直到第五次的起诉才开庭审理。

在法庭上，高兴旭坚持自己无罪，

获批的 1800万元四级电站贷款是凉山
州信用联社按规定审批的，绝非不正当

利益，50万元是郑阳主动索贿。
按银行规定，县级信用联社办理抵

押贷款的额度只有 100万元，高兴旭在
法庭陈述，面对郑阳的索贿时(郑阳索
要 60万元好处费)，考虑到电站建设进
入关键时期，报资料放款都要经过宁南

信用社，为了不被耽误时间，面对郑阳

以帮人借款的理由索贿，高兴旭就安排

出纳从公司账上支付了 50万元转账通
过第三人给郑阳。

据熟悉融资渠道的专业人士介绍，

中小民企要拿到正规贷款的灰色支出

至少不低于贷款额度的 5%—10%左
右，贷款 1800万元，最低都要付出 100
万元左右。如果当时郑阳能够主宰是否

贷款 1800万元给旭鑫公司，索要 60万
元是远远不够的。

法院审理查明，旭鑫公司贷款

1800万元，已经专款专用全部用于依
补河四级电站，2011年底，电站全部建
成，五级电站已经完成了 88.97%投资
及工作量，4500米的引水隧道再挖 300
多米就可以实现洞穿，2010年 12月 11
日，拿到了四川省农村信用联社批准给

依补河五级电站 5800万元的批文，23
日，高兴旭被刑事拘留的第二天，整个

五级电站的建设就被政府全部停止。

这就更加证实了，如果不是政府的

干扰，旭鑫公司早就建成五级电站，并

非是宁南发改局对外所宣称的旭鑫公

司没有建设实力。

面对公诉人在法院上对高兴旭的

有罪指控，辩护律师陈铸一针见血地指

出，应当分清不正当利益和利益之间的

区别，‘牟取不正当利益’是判定行为是

否属于行贿罪的关键点之一。旭鑫公司

是为了谋取利益，但这个利益是正当

的，是为了修建水电站。并且，信用社发

放的 1800万贷款，旭鑫公司在停产停
电两年多的时间，高兴旭都是四处举债

按期偿付银行贷款利息。

检察院在庭审中没能向法院提交

旭鑫公司和高兴旭牟取不正当利益的

证据，法院没有当庭宣判该案。

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

研究员、民进四川省委法制委员会委员

徐兴祥博士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现有证据很难认定高兴旭

犯行贿罪，应受到刑事处罚；宁南政府

强收旭鑫公司依补河四、五级电站事

件，缺乏相应事实证据和法律依据，是

一种行政违法行为，宁南县政府相关部

门作出的行政处罚违反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处罚法》的相关规定，县政府

应当正确认识并立即终止并纠正这种

违法行为，避免宁南旭鑫公司以及当地

百姓的损失进一步扩大。

法院将对旭鑫公司及高兴旭作出

什么样的判决，本报将继续关注。

宁南政府见利思迁
既伤民心又坏国法
徐冠楠 本报记者 陈昌成

5月 21日，本报宁南稿件见报后，县委常委

兼宣传部长蔡定元称文章报道严重失实，要讨要

说法却又拿不出所谓失实报道的依据。 5月 30

日，宁南法院在庭审高兴旭涉嫌行贿一案中查
明，旭鑫公司贷款 1800万元，已经专款专用全部

用于依补河四级电站，2011 年底，电站全部建

成，五级电站已经完成了 88.97%投资及工作量，
更加证实宁南县发改局、水务局【2013】50 号文

件作出的收回旭鑫公司依补河四、五级电站没有

法定依据。

《宁南政府强收水电开发权，依补河电站建成不准发电》追踪报道

相关部门拿不出指认记者失实报道的证据

职工还依然坚守在杂草丛生的电站

贾师，一位彝族汉子，他告诉记

者说，电站是他们唯一赖以生存、能

够在当地按月领取工资的地方，他是

当地村民选举出来已经当了十几年

的村支书，是多年的优秀书记，他就

不明白，一个守法经营的电站，政府

说停就停了。

“

5月 30日，宁南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高兴旭涉嫌行贿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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